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９７－２

苏州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２１％

股权

８１６７３．２５ ２９３０１．１２

注册资本：

４２６４．８８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销危险化学品（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方式经营）等。

９２８６．２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６３

北京华胜达拆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股

权

３８１．２１ ２７９．６２

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屋拆迁服务；房地产经纪；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经营范围中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７０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７７７－３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

万股股份（

４．８％

股权）

２２２２５．５３ １４５９８．６５

注册资本：

７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

售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电器设备、办公设备、电子元器件。

（下期出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７１１．９３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６２

北京波森人才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

股权

１

，

０６３．９５ ５３６．０７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人员培训；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

２６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８

长春市长客金麒保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

６９１２．２７ ９８２．３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轨道客车保温材料加工，机械配件加工等。

１３９．４９０８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９

湖北国际企业合作公司整体产权

１．０３ －３１．９７

注册资本：

１０１

万元

经营范围：主营：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电子工程建设和系统工程项目的咨询及技术服务；承办客户委托的经济、技

术交流；举办技术展示、展览；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咨询）。

兼营：机电设备、仪器仪表、钢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针纺织品、服装、日用百货、文化办公用品、

工艺美术品（不含金银饰品）的零售兼批发。

８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６０

大连银帆宾馆

３０．８％

股权

２３６２８．１５ ２２１３５．７８

注册资本：

２０４３．１４

万美元

经营范围：客房，写字间，餐饮，游乐，商场，交通服务，洗浴，美容美发、商务服务、会议服务。

６８１７．８２０２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６１

唐山今创四海特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２６６０．２２ １０３９．０３

注册资本：

５９７．９

万元

经营范围：玻璃纤维及其制品制造；建筑材料（木材、石灰除外）、化工产品（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及化学危险品除

外）、五金、交电、机客车配件、电器机械及配件、钢材批发、零售；普通货运（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

日）。

１０３．９０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６

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

８８９９．４１ ３１５０．０８

注册资本：

３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过滤材料、滤芯、过滤器、过滤设备、油料设备及器材的制造等

７５０

河北省地区债权资产包转让

北金所接受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委托，转让以下资产：

单位：元

序号 账面原值 转让价格

资产包

１ ５

，

３６３

，

２３２．１０ ２２

，

０００

资产包

２ ３

，

１５６

，

２７０．０４ ８

，

０００

资产包

３ ４９８

，

４２９．２８ ３０

，

０００

资产包

４ ３

，

０２４

，

１０２．２９ ２０

，

０００

资产包

５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４

，

０００

资产包

６ ８

，

７９３

，

０４３．６０ ４６

，

０００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李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２３

、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标本及玻璃器皿招商公告

北交所中央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服务中心受委托对一批标本及玻璃器皿进行处置，现

特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该批待处置资产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标本类，包括海洋生物（鱼类、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贝类等）标本、植物类（荔枝、葡萄、梨、

小麦等）标本，数量近千件。这批标本保存条件及品相较好，有一定的研究使用价值。适用于高校、研究机

构、专业爱好者等群体。

第二类资产为各类玻璃器皿，数量百余箱。该批器皿质量上乘，瓶壁较厚，大部分未曾使用，瓶口为磨

砂口，气密性良好。该批器皿用途广泛，适用于标本展示、植物水培、盆栽、传统泡酒瓶、观赏鱼缸、食品储存

等。

该项目详细信息请浏览北交所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ｇｇｙｔｓ／ｌｓｇｇ／２０１２０３／ｂｌ

有意者请致电咨询。

北京产权交易所 刘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葛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２９

北京产权交易所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五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

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

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恒丰纸业”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

简称“恒丰转债” 或“本可转债”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52号文核准。 本次

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发行公告已刊登在 2012 年 3 月 21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

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本次发行 45,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 450万张，按面值发行。

2、本次发行的恒丰转债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若有余额则由承销团包销。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恒丰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恒丰纸业持股数量按

每股配售 1.943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再按 1000 元 / 手换成手数，每 1 手为一个申购单位。 本次发行

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均采用网上配售，网上优先配售不足 1手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原股东的

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申购代码为“704356” ，申购简称为“恒丰配债”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

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50%:50%。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优先配售后的余额和网上、网下实际申购情况，按照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

定价发行中签率趋于一致的原则确定最终的网上和网下发行数量。

5、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下限为 1,000 万元（10 万张），超过 1,000 万元（10 万张）的必须是 500

万元（5万张）的整数倍。 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的上限为 22,500万元（225万张）。 每一参与网下申购

的机构投资者应及时足额缴纳定金，定金数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20%。

6、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733356” ，申购简称为“恒丰

发债”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1手(10张，1000�元)。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22,500万元（22.5万手,即

225万张）,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7、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3 月 22 日（T-1 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

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8、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网下申购日为 2012年 3月 23日（T日）。

9、本次发行的恒丰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3 日（T 日）上交所交易

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30～11:30，13:00～15:00。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 2012 年 3 月 23 日（T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 9:

30～11:30，13:00～15:00�以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

票的方式相同。

三、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

1、欲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在申购日 2012 年 3 月 23 日 15:00 前，将发行公告中要求

的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传真号 010-63222946，咨询电话：010-63222948。

2、缴纳定金

每一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2012年 3月 23 日（T 日）15:00 前足额缴纳申购定金，定金数

量为其全部申购金额的 20%，并确保申购定金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T 日）17:00�前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账户。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定金或缴纳的申购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定金请划付至以下

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东海支行

银行帐号 4420�1533�4000�5250�4394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代码 105584000423

联行号 56742

银行联系人 吴灼

银行联系电话 0755-83862297

四、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发 行 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 徐祥

联 系 人： 张宝利

电 话： 0453-6886668

传 真： 0453-6886667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18－21 层

法定代表人： 龙增来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电 话： 010－63222948

传 真： 010－63222946

发行人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3

月

23

日

证券简称

：

恒丰纸业 证券代码

：

600356

公告编号

：

2012-013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已于

2012

年

3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和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csfunds.com.cn

）发布了

《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公告》（以下简称《长盛同庆持有人大

会公告》）；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在上述报纸和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发布了《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三次提示性公告》（以下简称《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为使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顺利召开， 基金管理人就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宜再次通

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长盛同庆基金

"

）的基金管理人长盛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长盛同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

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三）会议召开地点：北京春晖园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高泗路于庄段

37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详见

2012

年

3

月

9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一、

2012

年

3

月

12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或

2012

年

3

月

19

日《第

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一）。

三、会议的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大会主持人宣布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有基金份额的总数。

（三）大会主持人公布计票人、监票人、见证律师、公证机构和公证员。

（四）大会主持人宣读议案。

（五）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

（六）与会人员对议案进行审议，并进行表决。

（七）计票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监票人对此进行监督，公证员对计票过程予以公

证。

（八）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九）大会见证律师就本次会议召开的程序以及持有人大会形成的决议的合法性、合规性发表法律意

见。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

2012

年

4

月

5

日，即在

2012

年

4

月

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交

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登记在册的长盛同庆基金（包括同庆

A

、同庆

B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需要准备的文件

（一）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本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

的身份证件（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二）个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及

格式参考

2012

年

3

月

9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2012

年

3

月

12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2012

年

3

月

19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基金份额持

有人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 （包括使用的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个人，还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

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

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

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三）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该机构开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

用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有权部

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单位出席会议的个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

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四）机构基金份额持有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需要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内

容及格式参考

2012

年

3

月

9

日《长盛同庆持有人大会公告》附件二、

2012

年

3

月

12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附件

二、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或

2012

年

3

月

19

日《第三次提示性公告》附件二）和持有人开

立持有长盛同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或其他单位可使用加盖单位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如受托人为个人，还

需提供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如受托人为机构，还需提供受托人的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单

位可使用加盖公章的有权部门的批文、开户证明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和代表受托机构出席会议的个人

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及单位授权委托

书。

六、会议出席对象

（一）

2012

年

4

月

5

日（权益登记日）深交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

长盛同庆基金（包括同庆

A

、同庆

B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

（二）基金管理人代表。

（三）基金托管人代表。

（四）基金管理人聘请的见证律师。

（五）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

七、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预登记

（一）现场方式预登记：基金份额持有人采用现场方式进行预登记的，应当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提

供相关资料。现场方式预登记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18

号城建大厦

A

座

20

层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直销中心；联系人：张莹、张晓丽。

（二）传真方式预登记：在预登记时间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凭上述资料的传真件向基金管理人进行预

登记， 传真号为

010-82274065

（确认电话为

010-82019859

）， 传真号为

010-82019966

（确认电话为

010-

82019965

）。

（三） 预登记时间：

2012

年

3

月

12

日

-2012

年

3

月

16

日，

2012

年

3

月

19

日

-2012

年

3

月

23

日，

2012

年

3

月

26

日

-

2012

年

3

月

30

日，每天上午

9:00-

下午

4:00

。基金管理人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现场方式预登记或传真方

式预登记。

（四）关于预登记的说明：基金管理人可以通过预登记估计持有人到会情况，以便为持有人大会召开进

行相应准备。持有人大会会议入场前仍需按照本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办理现场会议登记，请各

基金份额持有人予以积极配合。

八、会议召开的条件

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统计显示， 全部有效凭证所对应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日

基金总份额的

50%

以上

(

含

50%)

。

到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代理人身份证明、委托人授权委托代理手续完备，到会者出具的相

关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注册登记资料相符。

九、形成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条件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审议事项应分别由同庆

A

、同庆

B

基金份额持有人独立进行表决。同庆

A

、

同庆

B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份基金份额在其份额类别内拥有同等的投票权。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表决票上填写

"

同意

"

、

"

反对

"

或者

"

弃权

"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或表决意

愿无法判断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均计为

"

弃

权

"

。

（三）关于长盛同庆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应当同时经参加大会的同庆

A

和同庆

B

各自的基金份额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十、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将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上午

9:30

召开，届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聘请的见

证律师和基金管理人聘请的公证机关人员将对与会人员资格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予以登记， 请出席会议

人员务必按照本通知的要求，携带必需的文件于上午

8:00

之前到达会议地点，以便验证入场。会议登记截止

时间为当日上午

9:20

。登记截止后，不再对未登记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登记，未登记的持有人不得入场参

加会议。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保持会议秩序，服从召集人的引导，除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

或代理

人

)

、会务人员、聘任律师和公证机构及召集人邀请的人员以外，召集人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士入场，对于干

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秩序、寻衅滋事和侵犯其他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召集人有权采取措施

加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三）特别提醒各位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进行预登记及会议现场登记时，需要提供的是开立持有长盛同

庆基金份额的证券账户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如若开立有多个账户且使用的是不同的身份

证件，需要分别提供各账户对应的身份证件及（或）其复印件。

（四）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出席本次大会后，又亲自出席本次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的，以其本人亲

自投票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基金管理人将向深交所申请同庆

A

、同庆

B

自

2012

年

4

月

6

日开始停牌。基金管理人将于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议公告后向深交所申请复牌。

（六）本通知为持有人大会公告的简要说明，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详见

2012

年

3

月

9

日《长盛同庆持有

人大会公告》、

2012

年

3

月

12

日《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2

年

3

月

14

日《第二次提示性公告》或

2012

年

3

月

19

日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七）本通知的有关内容由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解释。

十一、持有人大会咨询方式

联系机构：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联系电话：

400-888-2666

Email

：

tqfund@csfunds.com.cn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08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以邮件、电

话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李伟先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随着产品市场销售规模扩大，公司原料采购、库存商品、生产备货等均需要大量流动资金。

为充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高企业效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

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按银行半年期同期贷款利率计，本次预计

将节约

200

万元的财务费用。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09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上午在公

司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

通知各位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实际参加监事

5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罗灿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企业效益，公司计划用

6,5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

到期将

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按半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预计将节约

200

万元的财务费

用。

公司运用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10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提高企业效益，公司计划用

6,500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按半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预计将节约

200

万元的财

务费用。到期后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675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4,2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7.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1,400

万元，发行费用为

5,

534.57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5,865.43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

XYZH/2011CDA3035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到

2012

年

3

月

22

日止，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30,687.95

万元，全部用于公司

"

技术营销中心

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

"

建设项目和

"

垃圾炉排研发制造基地

"

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5,177.48

万元

（含利息收入）。

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预计在未来半年时间期间内将有

8000

万元

左右的募集资金闲置。

由于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不需要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决定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

2012

年

3

月

23

日至

2012

年

9

月

22

日止，不超过

6

个月。闲置募集资金此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1

、公司本次使用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测算，预计可节约利

息支出约

200

万元。

2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产品市场销售规模扩大，公司原料采购、库存商品、生产备货等均需要大

量流动资金。

3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同时公司将

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

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4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

五、相关各方意见

1

、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运用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使用

收益，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 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

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议案表示赞成。

3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认为：上述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

资，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和

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保荐人同意公司使用

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６１－３

】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

２９．４１％

股权

１６７３２．６１ ９０５５．９４

注册资本：

６８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资本运营策划、投资咨询，国内贸易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１４２６３

】 上海申鹤构件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３４６６．０９ ３０８８．１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３．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桥梁预制构件，建材，钢材，木材，三渣拌料。（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６０－３

】 世纪联融控股有限公司

２９．４１％

股权

１６７３２．６１ ９０５５．９４

注册资本：

６８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受托管理，资本运营策划、投资咨询，国内贸易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２

】 上海金坛荣炳盐卤销售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３３８７．０１ ２３２９．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卤盐（除食盐）及

相关产品、卤水、纯碱、烧碱、五金、建材、农副产品、针纺织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

办公设备、汽车配件的销售及其相关业务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９８．７６０７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４

】 湖北虹能工贸有限公司

２８％

股权

１５４．７６ ３８．１４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器材、电力电缆、机具设备、电气设备批发兼零售：物业管理；礼仪服务；住宿、烟酒零售（仅限分支机

构持证经营）；预包装食品零售（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期限一致）。

１０．６７９２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９

】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股权

１１０５１１．０３ ８４２６１．４３

注册资本：

５４４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有机化工产品及有机化学技术服务，常压化工设备加工及维修，中低压容器设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加工均限分支），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机电产品、五金交电、

电器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汽车配件、汽车

装饰用品、建筑装潢材料、通信设备及器材、陶瓷制品、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工艺品（除专项）、针纺织品、

橡塑制品、皮革制品、木材制品、矿产品（除专项）、纸制品、燃料油（除专项）、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及相关业务的咨询

（除经纪）。（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５２７８．４３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１

】 上海金坛荣炳盐卤销售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３３８７．０１ ２３２９．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卤盐、建材、农副

产品、针纺织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办公设备、汽车配件的销售及其相关业务咨

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３４９．３８０４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２４２９７

】

上海江桥大酒店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嘉

定区曹安公路

１９２８

号

１

幢房地产）

１６２２６．４４

注册资本：

２５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咨询、五金、工艺品、服装、丝绸、针棉织品、百货、交电、鞋帽、装潢材料、水暖器材、水暖材料的销

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８３

】 上海金坛荣炳盐卤销售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３３８７．０１ ２３２９．２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卤盐、建材、农副

产品、针纺织品、化工产品（除危险品）、机电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办公设备、汽车配件的销售及其相关业务咨

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２８１．０６１３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７

】 福建华电储运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 ７２２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４８７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的开发建设与经营；煤炭及其产品、矿石、钢材、建材、石油产品、化工产品等干散件

杂货的仓储、批发、零售、运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８

】 上海邮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１８４４．６２ １８５．８０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设计，会议服务，园艺，花木零售，装潢材料、建筑材料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及安装，楼

宇综合布线，停车收费。

９１．０４２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６

】 上海新建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９１２．０２ ５６．８６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电子设备、电子产品、电子机械类工程。【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１．１７６５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１

】 上海人才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５７２０．７９ ５６８９．２１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人才供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存、发布和咨询服务等

８５３．３８１５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５

】 上海福赐通信实业公司

１００％

产权

２４．４７ ２．９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有线无线通信系统设备及通信业务的“四技”服务，通信设备及维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计算

机及配件，计算机软件开发，汽车配件，机电设备，家用电器，文教用品。

２．９０５８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３２－２

】 厦门嘉光进出口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７０７．７３ ５６３．７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出口商品除外的其他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加工贸易、对销贸易、转口贸易业务

５６３．７８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４

】

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５９８０

万元

债权

９７１６９．５５ ５４９２９．４３

注册资本：

１８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实业投资。

８１７１７．２１５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３

】 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

９０３０．８５ ９０１２．１８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风力、光伏电场建设；电能加工；向电网销售电能；为电网提供服务。

１９８２．６８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２

】 上海东方汇直复营销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７２３．４７ ４９６．２３

注册资本：

１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寄递业务（信件和其他具有信件性质的

物品除外），票务服务，日用百货，化妆品，企业营销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商务咨询，会务服务，货运代理。（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４４６．６１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９

】 上海界龙远东钢丝厂

１３．１１％

产权

４９８．５５ －２２７．１２

注册资本：

３０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镀锌弹性针布钢丝织针

４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８

】 上海申威医药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３６１５２．３６ ２３３６．３７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销售西药与中西复合制剂（以新药为主）。

７００．９１１７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７０

】 南京奥思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３１８７２．３０ －２２８４９．１１

注册资本：

３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设计、制造汽车关键零部件和汽车用铸锻毛坯件，自产产品的销售、维修、技术服务。

＊

０．０００１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７

】 上海明昕电力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３８．０２ ５３０．８０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器材设备及紧固件加工、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开关成套组装，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

原料（除危险品），橡塑制品，电力行业的技术服务，电力设备的安装（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备）

５３０．８０４３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５

】 上海日精仪器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５５０９４．２４ ３４８９６．２９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摩托车和汽车仪表电子遥控器及配件，销售自产产品。以上产品同类商品、液晶显示器及其零

部件、电子零件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９７９．２５８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３

】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

１０．４２％

股权

９２５３８．７２ ３４４６２．６８

注册资本：

３７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通过铁路、公路经营出省和省内销售原煤、精煤（有效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一般经营项

目：焦炭运输、销售：投资煤炭产业、焦化产业及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３９３０．６９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２

】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

０．７６％

股权

９２５３８．７２ ３４４６２．６８

注册资本：

３７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通过铁路、公路经营出省和省内销售原煤、精煤（有效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一般经营项

目：焦炭运输、销售：投资煤炭产业、焦化产业及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２８６．６９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４

】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

３．２４％

股权

９２５３８．７２ ３４４６２．６８

注册资本：

３７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通过铁路、公路经营出省和省内销售原煤、精煤（有效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一般经营项

目：焦炭运输、销售：投资煤炭产业、焦化产业及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１２２２．２１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１

】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中南铁路煤炭销售有限

公司

１２％

股权

９２５３８．７２ ３４４６２．６８

注册资本：

３７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通过铁路、公路经营出省和省内销售原煤、精煤（有效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一般经营项

目：焦炭运输、销售：投资煤炭产业、焦化产业及煤焦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４５２６．７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６０６６

】 上海胜百电力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０２４．７７ ４４８．６２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详见许可证），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计算机技术专业

领域内的“四技”服务，销售机电设备，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除卫星地面接收装置），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４４８．６２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４７－２

】 上海纪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５５．４７ １５５．２５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招投标项目的策划、政策法规及相关配套服务的咨询，从事工程、货物及服务采购的策划及咨询，从事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管理咨询、项目技术规格及标准的拟定咨询业务，产权经纪，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７３．１０５０

【

Ｑ３１２ＳＨ１０１４２６２

】 上海新晨化工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１３２．７８ ４４．３８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双苯甲酮

３１．０６８８


